
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
2023年创新型中小企业评价和专精特新

中小企业认定工作的补充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中小企业主管部门：

今年组织开展创新型中小企业评价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

定工作以来，各地市积极发动，广大中小企业踊跃申报。为进一

步优化评价认定工作，服务好中小企业需求，现就有关事项补充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请各地市结合实际、视情组织开展今年第二批创新型中

小企业评价工作，按照标准要求，严格审核把关，对工作质量较

差的地市将进行通报。

二、申报第二批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可同时申报专精特新中小

企业。各地市要加强对区（县）的业务指导，不得以创新型结果

未公布为由，限制企业申报或不予审核，符合条件的推荐参加今

年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；要加强与申报企业沟通，对申报材

料不齐全的要及时告知，未通过审核的做好解释说明；对评价或

认定标准把握不准的要及时与我厅沟通确认。

三、请各地市于 2023年 10月 1日前，将第二批创新型中小

企业评价汇总表，以及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推荐（复核）汇总表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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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工业和信息化厅（融资促进处）。

四、其他申报要求及程序按照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

组织开展 2023年创新型中小企业评价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

和 2020年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复核工作的通知》办理。

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

2023年 9月 10日

（联系人：周明，电话：020-83133347）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（3068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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